乐山市总工会文件
乐工发[2011]20号

乐山市总工会关于在
全市女职工中开展“巾帼创新业、
建功十二五”活动的通知
各县（市、区）总工会、市属基层工会、市级系统工会：

2011年是我国“十二五”计划的开局之年，“十二五”时期，是乐山继续推进“两个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为广大女职工建功立业、施展才华搭建了广阔的舞台,也为女职工自我完善、不断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为了适应新时期新任务的要求，市总工会按照《四川省总工会关于在全省女职工中开展“巾帼创新业、建功十二五”活动的通知》要求,决定在2011年－2013年期间，在全市女职工中开展“巾帼创新业、建功十二五”活动。

一、活动目的
通过这一活动引导鼓励广大女职工通过读书自学、参加各种文化科学技术知识的培训和技能比赛，不断学习新知识，不断增强业务能力，使不同行业、不同层面的女职工，逐步建立起适应形势发展要求的知识结构，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争取在学历、文化水平、技术等级上上一个档次。

二、活动内容
以“我学、我练、我能”，即：我学文化业务知识、我练岗位技术技能、我能争创一流争当先进为主要内容。

三、活动要求
各级工会要高度重视此项活动的开展，认真组织广大女职积极参与到这一活动中来。要围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新要求，结合企业的实际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女职工“我学、我练、我能”活动。要将开展女职工培训示范点工作和开展女职工时代风采大讲堂活动相结合；要与提升女职工业务技术等级和女职工学历上档次相结合；要与开展的劳动竞赛和岗位练兵技术比武活动相结合，采取各种措施，搭建各种平台，引导广大女职工努力学习，刻苦钻研，施展才华，争创一流。

四、评选选树
市总工会将在每年年末选树20名“巾帼创新业、建功十二五”能手和20个女职工示范岗。各级工会要及时将开展此项活动的情况报送市总工会经济保障女工部，并于每年11月底上报总结和统计表。

附件：“巾帼创新业，建功十二五”活动开展情况统计表

乐山市总工会                          

2011年4月18日
附件：

“巾帼创新业建功十二五”活动开展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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